
高政办发〔圆园21〕31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调整市政府部分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及驻高各单位：

因人事调整和工作需要，经 2021年 8月 3日市政府第 6次常

务会议研究，决定对市政府部分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进行调整，具体

如下：

负责自然资源方面的工作。

分管市自然资源局（市规划局）。

其他分工不变。

负责生态环境方面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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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。

联系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。

其他分工不变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8月 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圆园21年 8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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